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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公安局窗口服务告知单（审批类）

（国内出生婴儿申报出生）

1、 基本材料：

1、父母双方的《居民身份证》。

2、报入家庭户的，提供入户地的《居民户口簿》。
3、《出生医学证明》。

4、父母已婚的,还须提供《结婚证》。
二、除基本材料外，还需根据下列不同情况对应提供材料（有多种情况的，叠加提供材料）：

（一）一周岁以上婴儿报出生

提供母亲住院病案首页、出院小结。无法提供或存疑的，提供亲子关系司法鉴定意见书。
（二）随（外）祖父母报出生

1、父母一方原为本市常住户口居民，后户口迁入学生集体户或者博士后工作站集体户，另一方为非本市常住户口居民，随（外）祖父母报出生，提供：

①《学生证》或者博士后在站证明。

②父与祖父母或者母与外祖父母的亲属关系证明（如：双方曾经在同一户内的《户籍证明》、亲子关系司法鉴定意见书、父（母）的《出生医学证明》等证明）。
2、父亲或者母亲原为本市常住户口居民，因定居国（境）外被注销本市常住户口，其在境内生育、具有中国国籍的子女，随（外）祖父母报出生的，提供：

①父与祖父母或者母与外祖父母的亲属关系证明（如：双方曾经在同一户内的《户籍证明》、亲子关系司法鉴定意见书、父（母）的《出生医学证明》等证明）。
②父母原《居民户口簿》或者注销户口的《户籍证明》。

③父（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

3、父母一方原为本市常住户口居民，因应征入伍或者被军事院校录取，被注销本市常住户口，另一方为非本市常住户口居民，随（外）祖父母报出生的，提供：

①父与祖父母或者母与外祖父母的亲属关系证明（如：双方曾经在同一户内的《户籍证明》、亲子关系司法鉴定意见书、父（母）的《出生医学证明》等证明）。
②父母原《居民户口簿》或者注销户口的《户籍证明》。

③父（母）的现役军人身份证件。
（三）女军人子女(需冻结)
1、母亲系驻沪部队现役军人，父亲非本市常住户口居民，报入部队集体户的，提供：

①部队集体户管理部门的同意入户意见书。

②母亲的驻沪部队现役军人军官证或士兵证。

2、父母均系驻沪部队现役军人，报入父亲部队集体户的，提供：

①部队集体体户管理部门的同意入户意见书。

②父母双方的驻沪部队现役军人军官证或士兵证。

3、父母双方均系驻沪部队现役军人，报入父（母）产权房的，提供：
①入户地房屋有效权证。

②父母双方的驻沪部队现役军人军官证或士兵证。
4、父母双方均系驻沪部队现役军人，报入已在上海市常住户口管理系统登记的父母名下的军产房的，提供：

①团级以上驻沪部队出具的房屋配售（租）证明。

②团级以上驻沪部队出具的同意入户的证明。

③父母双方的驻沪部队现役军人军官证或士兵证。
三、具有《上海市常住户口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情形和有非婚生、落集体户或者落社区公共户情形的，还需提供以下材料：

1、具有《上海市常住户口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情形

亲子关系司法鉴定意见书。

2、非婚生育子女
（1）随母报出生的，提供母亲住院病案首页、出院小结。无法提供的，提供亲子关系司法鉴定意见书。

（2）随父报出生的，提供亲子关系司法鉴定意见书。

3、集体户落户

（1）落户地父（母）的集体户口个人信息页或者个人户口卡。

（2）集体户管理单位的同意入户意见书。

4、社区公共户落户

父（母）实际居住凭证（《房屋租赁合同登记备案证明》或者《居住核查表》或者实有人口信息登记在拟落户地派出所辖区）。

说明：

①申请人办理户口事项应当如实填写《申报户口事项申请表》，并按要求提供证明材料原件（不能提供原件的，应由存档单位在复印件上加盖公章确认，复印件有多页的，应加盖骑缝章），公安派出所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核实，认定真实、有效的，予以受理。本告知单中字体加粗的材料，由派出所收取原件存档。
②为方便申请人，对部分相关政府职能部门信息数据库可以查询的数据，不要求申请人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但政府职能部门信息数据与申请人反映情况不一致的，公安机关可要求申请人提供证明材料。“随申办”市民云APP“亮证”模块中有电子证照的，可通过亮证方式使用电子证照，免交纸质材料。
③父（母）一方为国（境）外人士或者军人，无法提供《居民身份证》、《居民户口簿》等证件的，需要提供有效期内的护照及其翻译件或者军人身份证件。

④“房屋有效权证”主要是指以下凭证（只需提供一种）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上海市房地产权证》、《房屋所有权证》、《租用居住公房凭证》、载有产权份额或公有居住房屋承租权的法院生效判决或者公证部门公证书，以及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有效房屋凭证。
⑤户口事项涉及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应由监护人办理，并提供监护关系凭证（即：《居民户口簿》,出生医学证明,监护公证,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民政部门或法院指定监护人的证明等有效监护凭证）以及监护人的《居民身份证》。
⑥本人因故无法亲自办理户口事项的，可以采取聘请律师、公证委托、在公安机关当面填写《户口事项办理委托书》或“随申办”移动端中“亮证授权”的方式，委托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代理人代为办理。代为办理的，还须提供代办人的《居民身份证》。
⑦司法鉴定意见书需由司法行政部门目录内司法鉴定机构出具，具有司法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可以通过上海市司法局门户网站（http://sfj.sh.gov.cn)政务公开栏进行查询。                

⑧实有人口信息登记由民警通过系统查询。未办理实有人口登记的，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办理：前往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办理人户分离居住登记；前往居住地所在居村委的实有人口信息采集室登记信息；社区综合协管队员上门登记信息；登录“随申办”市民云APP进行“实有人口信息自主申报”。
PAGE  
- 1 -


